附件：

关于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自治区药监局，各地、州、市市场监管局，区局机关各处、室、局，各直属单位：
为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，维护法制统一，推进依法行政，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，根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218号）有关规定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，决定废止6件行政规范性文件，自本通知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自治区市场监管局

2026年  月 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附件

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

	序号
	文件标题
	文号

	1
	关于印发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小餐饮店、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登记（备案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	新市监规〔2020〕2号

	2
	关于印发《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系统消费投诉信息公示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	新市监规〔2021〕3号

	3
	关于印发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制菜生产许可审查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	新市监规〔2023〕3号

	4
	关于印发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合同格式条款备案办法》的通知
	新市监规〔2023〕4号

	5
	关于印发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领域行政处罚信息公示中“较低数额罚款”标准的

规定》的通知
	新市监规〔2025〕6号

	6
	关于印发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乳酸菌粉食品生产许可审查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	新市监规〔2024〕2号


